试验员工作标准
Q/ HY.Z202.056－2007
	范 围
	本标准规定了试验员的岗位资格、职责权限、工作内容与要求、检查考核等内容。本标准适用于试验员的岗位和对该岗位的检查与考核。

	岗位基本资格要求
	职业道德
	踏实能干、细心谨慎、有较强的责任心和上进心、爱岗敬业

	
	文化专业
	高中以上学历

	
	职业资格
	 

	
	工作经历
	具有一年以上从事计量工作经验

	
	身体要求
	身体健康、男女不限

	职  责
	 

	权  限
	 

	岗位工作要求
	1、热爱试验岗位，工作认真负责、一丝不苟，努力钻研业务，不断提高业务素质；

2、严格按照有关试验规程和试验方法做好各项试验，及时填写试验记录和试验报告。试验记录不得随意涂改，试验报告必须经试验室负责人审核、签字后报送相关部门；

3、对于试验出具的各种数据负责，所出的各项试验数据要为监理工程师所认可，并经常与监理工程师保持联系；

4、试验人员应详细观察和记录试验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情况，当发现有异常现象和试验结果不符合设计要求时，应立即向试验负责人报告；

5、爱护试验仪器设备，做到定期维修保养并妥善保管，确保试验仪器正常完好、量值准确；

6、试验人员接到现场试验任务后应积极行动，优质、高效完成，不得拖拉延误。
7、试验结束后，清扫场地，整理安放好试验仪器及试验资料，保持整洁文明的工作环境，做到干净卫生、安全可靠；

8、严守企业秘密，不得将试验技术资料随意外传；
9、完成上级交代的其他任务。

	记录
	 

	考核
	按QIHYG2015.004-2007绩效考核管理规定进行考核

	附   录
	直接上级
	 

	
	直接下级
	无

	
	周边关系
	 

	
	职业发展
	 

	
	起草单位
	华仪电器集团有限公司

	
	主要起草人
	唐焕雷

	
	标准批准
	华仪集团公司标准化委员会批准,2007-01-01发布,2007-01-15实施


